中远海运财产保险自保有限公司                                                    货运险附加险

中远海运财产保险自保有限公司
货物运输保险附加预付赔款条款
上海航运保险协会产品注册号：09AD2019002190163
当被保险人发生重大保险责任事故（估计损失金额超过人民币50万元）时，在保险责任明确的情况下，可凭事故损失证明材料和索赔资料向保险公司申请预付赔款，预付金额不超过初步估损额的50%。对不能一次全部结案的事故，保险公司将采取对已定责定损部分先予预赔付的方式予以解决赔偿相应的损失；估计损失金额及预付金额由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共同协商确定。
